关于天津跃腾桶装水有限责任公司不合格

食品核查处置情况的通告

我局接到谱尼测试科技(天津)有限公司对天津市西青区清水源桶装水经营站销售的“包装饮用水”（商标：馨跃腾和图形、规格型号17L/桶、生产日期2024-11-29）进行食品安全监督抽检的检验报告（No: AAEC05019AAF60V2135），检验报告的标称生产者是天津跃腾桶装水有限责任公司，属于我区1家生产企业。现将不合格食品核查处置情况通告如下：

天津跃腾桶装水有限责任公司生产的“包装饮用水”抽检基本情况。

产品名称：包装饮用水，商标：馨跃腾和图形、规格型号17L/桶、生产日期2024-11-29。检验结论：经抽样检验，铜绿假单胞菌项目不符合GB 19298-2014《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包装饮用水》要求，检验结论为不合格。
二、对企业违法违规行为依法处罚情况。

2024年12月24日，我局执法人员到达当事人生产经营场所送达抽检结果通知书及检验报告，告知其依法享有的权利和应当承担的义务，自收到检验结论之日起7个工作日当事人未对检查结论提出书面异议申请。

现场检查时在当事人留样库发现生产日期为2024年11月29日的“包装饮用水”（商标：馨跃腾和图形、规格型号17L/桶）共1桶，执法人员依法对以上食品实施查封行政强制措施执。2025年1月10日经局领导批准，予以立案调查。  

经查当事人提供的生产记录、销售记录及相关票据，该批次产品共生产51桶，其中1桶用于留样，6桶用于出厂检验，生产完成后委托天津众联检测技术有限公司进行出厂检验，经出厂检验合格后销售给天津市西青区清水源桶装水经营站，共销售44桶，销售价格为1.8元/桶，该批次销售额共计79.2元。
收到我局送达的不合格检验报告后，当事人立即暂停生产不合格食品并启动召回程序，向所涉及的水站发布召回公告，但水站的产品均已销售完毕，目前未接到消费者的不良反馈信息。当事人通过排查生产过程记录、生产环境、生产设备、成品库贮存等环节，发现出现不合格产品的原因可能是：11月29日上午制水车间臭氧机损坏，工人发现后于当天下午修理好，因为后续还有消毒工序，工人认为不会影响产品质量便未采取措施，而且出厂检验报告结果合格，故当事人便将产品正常销售了。

当事人上述行为满足生产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的构成要件，本案货值金额91.8元，违法所得79.2元。

违法行为查处情况：当事人生产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的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三十四条第十三项“禁止生产经营下列食品、食品添加剂、食品相关产品：（十三）其他不符合法律、法规或者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食品添加剂、食品相关产品”的规定，构成生产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的违法事实。鉴于当事人积极配合执法人员调查，如实陈述违法事实且主动提供相关证据材料，及时启动了产品召回，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实施条例》第七十六条，也属于《市场监管总局关于规范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裁量权的指导意见》第十四条第一款第二项的情形，《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一百二十四条第二款和第一款的规定，决定对当事人给予减轻行政处罚如下：

1、没收违法所得79.2元；

2、没收“包装饮用水”（商标：馨跃腾和图形、规格型号17L/桶、生产日期2024-11-29）1桶；
3、罚款10000元。
2025年2月24日
